钢水罐车技术要求
一、主要技术要求

卖方提供的设备应当满足买方要求，卖方对所提供的设备性能与技术负有总体责任；卖方提供的设备在性能与技术上，应当具有先进性、可靠性，提供的系统设备应当保证其完整性、可靠性、便于操作和维护。

钢水罐车主要性能及规格要求如下表：

	数量
	1台

	型式
	电动自行式（变频电机）

	载重
	250t

	走行速度
	3～30m/min

	走行车轮数
	8轮

	轨道中心距
	4200mm

	走行钢轨
	QU120


为统一备件，降低运行成本，方便作业，车辆制作需保证与车间现有车辆参数参数统一。

1、车体技术要求

钢水罐运输车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使用比较频繁的重要设备，制造方应严格按照买方确认后图纸的技术要求和各项参数制作。

车体材料选用Q345B钢板材料，化学成分、机械性能和交货状态必须符合GBT13-1997《锅炉和碳钢和低碳合金钢板》标准，并具有合格证，合格证作为出厂检验文件的一部分。

车体焊接完毕后，对车体进行整体退火，消除应力。

车体涂色由买方进行定色后，卖方进行喷涂。

2、焊接技术要求

通用技术要求按JB/5000.3-2007标准执行。

尺寸公差精度等级B级。

焊材牌号采用E50。

3、车轴技术要求

车轴材料选用40Cr锻件，其化学成份、机械性能符合JB/T6396-92标准。

车轴粗加工后进行调质，调质硬度为HB187-229。

4、车轮技术要求

钢包车采用8车轮形式。

车轮为轧制车轮，化学成份及机械性能符合JB/T6396-92标准并提供超声波探伤报告。

车轮粗加工后进行调质，调质硬度为HB187-229。

5、驱动装置技术要求

采用双驱动方式，即两套驱动装置同时工作，当一套驱动装置出现事故时，另一套驱动装置也可以低速驱动带重钢水罐的车体正常运行；驱动电机采用密封罩保护，密封罩便于电机维修；驱动装置形式为电机-减速机式，电机采用冶金专用变频电机，功率37kw；减速机选用目前现有产品。

6、通用设备技术要求

通用设备应配齐相应合格证书及相关探伤材料。
二、资料交付

车体用钢板的材质书。

通用设备的合格证书使用维护说明书。

装箱单，一式二份。

提供1套完整电子版详图（包括装配图，易损件图）。

三、质量承诺

卖方对设备的安全性、完整性、可靠性负责。

在质保期内，如发现制造质量问题，自接用户通知后48小时内给予答复并派人到现场处理。如未答复，用户可自行解决，费用从质保金中扣除。

在质保期内，如果由于制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修理或更换，所需费用卖方承担。
